附件2：

广西司法行政系统微信工作群管理办法
(试行)

[bookmark: _GoBack]为了更好的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加强工作沟通联络，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促进和规范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微信工作群的应用，保障微信工作群运行高效、内容规范、信息畅通、互动良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系统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由全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部门组建用于工作交流和任务部署的各类微信群，为群成员交流工作、通报情况、介绍经验、传递信息、共商决策等提供方便，努力打造成为移动中的“课堂”、不见面的“会场”、互看互学、互比互促的平台。
第二条  自治区司法厅建立“广西司法行政微信工作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建立“广西监狱管理局微信工作群”，自治区戒毒管理局建立“广西戒毒管理局微信工作群”。自治区司法厅机关各处室（局、中心、协会、东博公证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建立本部门的微信工作群。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各市、县（市、区）司法局，各监所单位及其他部门也可以参照本办法建立各自的微信工作群，建立的各类工作群应按照本办法要求加强管理。
“广西司法行政微信工作群”成员由自治区司法厅厅领导、厅机关各处室（局、中心、协会、东博公证处）主要负责人、各设区市的司法局局长组成。群主为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主任，负责该群的日常管理和维护。
“广西监狱管理局微信工作群”成员由自治区司法厅厅长、分管副厅长、司法厅相关处室主要领导、监狱管理局局领导、各监狱单位主要领导组成。群主为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负责该群的日常管理和维护。
“广西戒毒管理局微信工作群”成员由自治区司法厅厅长、分管副厅长、司法厅相关处室主要领导、戒毒管理局局领导、各戒毒（康复）所主要领导组成。群主为自治区戒毒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负责该群的日常管理和维护。
自治区司法厅机关各处室（局、中心、协会、东博公证处）微信工作群由各部门领导自行确定成员范围和群主。
第三条  微信工作群建立后必须开启“群聊邀请确认”功能，新成员入群须经群主确认后方可入群。
第四条  微信工作群成员一律采取实名制，微信工作群昵称取名规则为“单位（部门）简称+姓名”，例如，“广西司法行政微信工作群”群成员昵称：“XX市司法局XXX”、“厅办公室XXX”。
　　第五条  群成员要坚持登录微信查阅群信息，对群成员的任务布置、工作问询，要及时回应，做到联络畅通。
第六条  微信工作群实行联络员制度，联络员由群主担任，主要负责上传发送、协助转发有关工作部署要求和通知、信息，以及对群成员发布的工作任务进行交办、督办。 
第七条  微信工作群信息发布应坚持以“内容规范、工作为主”的原则，所有群成员发布和讨论的信息仅限于日常工作，禁止发布讨论与工作无关话题。
第八条  微信工作群信息发布应坚持“上网不涉密、涉密不上网”的原则，不谈论涉密和敏感话题，不传播小道消息，不转载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文章，不把群内动态扩散至群外或互联网。
第九条  微信工作群交流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网络信息管理规定，严禁在群内发布商业广告及其他有害信息，禁止出现不良政治倾向、色情、暴力等内容，禁止在节日或其它时期给群内人员发送红包。
第十条  群成员因工作调整不符合准入条件的，应及时主动退出微信工作群；群主有权对不符合准入条件的群成员予以剔除出群。
第十一条  自治区司法厅、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所属各部门成立的微信工作群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并分别报厅（局）办公室备案。其他各单位、各部门应参照本办法，积极建立微信工作群，并参照本办法加强运行管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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